
Statement of Faith 
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in Canada 

1 
 

信仰宣言 

加拿大宣道會官方聲明 

（此信仰宣言均在《地方教會憲法》與《建立中教會憲法》中有所列明） 
 

1. 只有一位真神1，是無限完全2、永遠存在的三位一體：聖父、聖子、聖靈
3。 

2. 耶穌基督既為完全的真神，亦為完全的人4，因著聖靈感孕，籍童貞女馬利亞

所生5。祂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，為代贖而犧牲；凡信祂的

人都因祂所流的寶血稱義得救。祂按照聖經所記載從死裏復活6，現今坐在神

的右邊作我們尊榮的大祭司7。祂將要再來建立祂的公義和平國度8。 

3. 聖靈乃神的一位，被差遣來內住信徒心中9、引領、教導、及賦予能力予信

徒，並要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的事上，叫世人知罪10。 

4. 新舊約聖經是所神默示的，其原稿正確無誤，完全地顯明了神使人得救的
旨意，為基督徒信仰實踐的神聖唯一法則11。 

5. 人類最初照著神的形像被造12，後因悖逆而墮落，帶來肉身和靈性的死

亡。普天下人生來就具有罪性，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，唯有藉着主耶穌

基督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而得救13。不悔改和不信者的結局是永遠活於

有意識的刑罰中，信者則活於永遠的喜樂和祝福中14。 

6. 救恩只從耶穌基督而獲得。凡悔改信靠祂的，籍著聖靈與基督聯合，獲得
重生、得稱為義、成聖，得著永生的恩賜並成為上帝的兒女15。   

 
1 賽 44:6; 45:5-6 
2 太 5:48; 申 32:4 
3 太 3:16-17; 28:19 
4 腓 2:6-11; 來 2:14-18; 西 2:9 
5 太 1:18; 路 1:35 
6 林前 15:3-5; 約壹 2:2; 徒 13:39 
7 來 4:14-15; 9:24-28 
8 太 25:31-34; 徒 1:11 
9 約 14:16-17 
10 約 16:7-11; 林前 2:10-12 
11 提後 3:16; 彼後 1:20-21 
12 創世記 1:27 
13 羅 8:8; 約壹 2:2 
14 太 25:41-46; 帖後 1:7-10 
15 多 3:5-7; 徒 2:38; 約 1:12; 林前 6: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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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神的旨意是要信徒在與基督的聯合中，得以全然成聖16，從罪和世界中分

別出來，完全獻身於神，領受能力過聖潔的生活，作犧牲性和有效的事

奉，為着完成基督賜予的大使命17。  

此需籍著聖靈的充滿而達成，是信徒生活中一個既獨特又繼續不斷的經歷
18。 

8. 主耶穌基督的救贖使人肉身也可得蒙醫治，聖經所教導的為病人禱告和抹
油乃現今教會的特權19。 

9. 基督為普世教會作萬有之首，教會由所有信靠主耶穌基督的信徒所組成，
他們籍著基督的寶血得蒙救贖，被聖靈重生，並被基督差遣到全地作見

證，向萬國萬民傳講福音20。 

地方教會為普世教會有形的表現，他們是一群信靠基督的信徒，聯合一起

敬拜神、奉行洗禮和主餐的聖禮、同心禱告、透過神的話獲得教導、參加

團契，並在本地和全球，藉着話語和行動去見證救恩的福音。地方教會與

信服同一真道的教會建立關係，彼此問責、互相鼓勵、和實踐使命21。  

10. 義與不義將要肉身復活22，義者復活得生，不義者復活受審23。   

11. 主耶穌基督必再來並隨時顯現，此乃親身可見的24，是信徒有福的盼望。

此重要真理激勵信徒們，要過著聖潔的生活和作犧牲性的事奉，為着完成

基督賜予的大使命25。   

 

修改案 
此信仰宣言只能在任何代表大會常務會議中通過特別決議修改，並已在代表大會前發

出書面通知。 

 

 
16 帖前 5:23 
17 徒 1:8 
18 羅 12:1-2; 加 5:16-25 
19 太 8:16-17; 雅 5:13-16 
20 弗 3:6-12; 1:22-23 
21 徒 2:41-47; 來 10:25; 太 28:19-20; 徒 1:8; 11:19-30; 15 
22 林前 15:20-23 
23 帖後 1:7-10 
24 帖前 4:13-17 
25 林前 1:7; 多 2:11-14; 太 24:14; 28:18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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